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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2023年度 

业绩承诺利润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度以现金通过增资及

股权转让方式，取得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55%股权（以下称为“本次交易”）。

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现就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收购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股权基本情况 

(一)股权收购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对深圳市

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部分股权的议案》，本公司拟以人民币22,500.00万

元对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水咨询”）增资，对应注册资本为

2,548.75万元人民币，占深水咨询28.0669%股权；在增资完成后，本公司拟以8,019.125

万元收购深圳市深水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水投资”）持有的深水咨询

10.0661%股权，以7,565.7925万元收购宁波博原未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宁波博原”）持有的深水咨询9.4645%股权，以5,915.0825万元人民币收购珠海市正

信博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博原”）持有的深水咨询

7.3995%股权。本次交易中，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支付交易价格合计44,000.00万元人民

币取得深水咨询55%的股权。本公司与交易对方于2021年4月21日分别签署了《关于深

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协议》。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深水咨询

55%股权。 

根据上述协议： 

1、深水咨询新增注册资本2,548.75万元，由本公司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其他股

东放弃认购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权利。 



2、增资完成后，深水咨询公司的注册资本为9,080.00万元，本公司持有28.0699%。 

3、本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深水咨询的股东深水投资、宁波博原、珠海博原购

买其持有的深水咨询的26.9301%股权。 

4、各方同意，本次交易项下深水咨询业绩承诺期间为2021年度、2022年度、2023

年度。该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深水投资。深水投资承诺深水咨询在2021年、2022

年、2023年三年期间（以下称“业绩承诺期”），深水咨询的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24,000.00万元。在业绩承诺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截至该年

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深水投资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应以现金方式向

本公司补偿。 

2021年应补足金额=7,600.00万元-2021年实际实现净利润，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或

等于零时，按零取值； 

2022年应补足金额=15,600.00万元-2021年和2022年实现净利润总和-2021年已补偿

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零时，按零取值； 

2023年应补足金额=24,000.00万元-2021年、2022年和2023年实现净利润总和-2021

年和2022年已补偿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零时，按零取值。 

注：业绩承诺中所指净利润均指深水咨询合并范围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与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 

(二)股权收购的审批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本公司对外投资审批权限，

本次股权收购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三)购入股权的交接情况 

本公司于2021年已完成向深水咨询支付增资款22,500.00万元，向交易对方共计支

付21,500.00万元股权购买款；深水咨询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本公司占深水咨

询55%股权，深水投资占深水咨询45%股权。 

二、购入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深水咨询业绩承诺情况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项下业绩承诺主体的业绩承诺期间为2021年度、2022年度、

2023年度。该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深水投资。深水投资承诺深水咨询在2021年、

2022年、2023年三年期间，深水咨询的净利润总和不低于24,000.00万元。在业绩承诺

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截至该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深水投资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应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补偿。 

2021年应补足金额=7,600.00万元-2021年实际实现净利润，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或

等于零时，按零取值； 

2022年应补足金额=15,600.00万元-2021年和2022年实现净利润总和-2021年已补偿

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零时，按零取值； 

2023年应补足金额=24,000.00万元-2021年、2022年和2023年实现净利润总和-2021

年和2022年已补偿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零时，按零取值。 

注：业绩承诺中所指净利润均指深水咨询合并范围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与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 

(二)深水咨询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深水咨询 2023 年度财务报表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深水

咨询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8,209.11万元。 

三、结论 

深水咨询 2021年度、2022年度累计、2023年度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

司的净利润为 25,886.53万元，已实现业绩承诺期的业绩承诺。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8日 


